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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初级会计职称《经济法基础》教材精讲班

第四节 税务检查

考点 税务检查★★

一、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中的职权和职

责

【大纲要求】掌握

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中的职权：查账权、场地检查权（生产、经营场所和货

物存放地）、责成提供资料权、询问权、交通邮政检查权、存款账户检查权

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中的职责：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

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

二、被检查人的义务

【大纲要求】熟悉

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

明材料。

三、纳税信用管理

【大纲要求】掌握

（一）纳税信用管理的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主管全国纳税信用管理工作。省以下税务机关负责所辖地区纳税信用管理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1.下列企业参与纳税信用评价：

（1）已办理税务登记，从事生产、经营并适用查账征收独立核算的企业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2）从首次在税务机关办理涉税事宜之日起时间不满一个评价年度的企业（以下简称新设立企业）。

评价年度是指公历年度，即 1 月 1 日至 l2 月 31 日。

（3）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的企业。

（4）适用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的企业。

2.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可自愿参与纳税信用评价。

（二）纳税信用信息采集

纳税信用信息采集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纳税信用信息的记录和收集。

1.纳税信用信息的范围包括纳税人信用历史信息、税务内部信息、外部信息。

2.纳税信用信息采集工作由国家税务总局和省税务机关组织实施，按月采集。

（三）纳税信用评价

1. 方式

（1）纳税信用评价采取年度评价指标得分和直接判级方式。评价指标包括税务内部信息和外部评价信息。

（2）年度评价指标得分采取扣分方式。近三个评价年度内存在非经常性指标信息的，从 100 分起评；近三个评价年度

内没有非经常性指标信息的，从 90 分起评。

（3）直接判级适用于有严重失信行为的纳税人。

2.周期

纳税信用评价周期为一个纳税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不参加本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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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入纳税信用管理时间不满一个评价年度的。

（2）因涉嫌税收违法被立案查处尚未结案的。

（3）被审计、财政部门依法查出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正在依法处理，尚未办结的。

（4）已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尚未结案的。

（5）其他不应参加本期评价的情形。

3.级别

（1）纳税信用级别设 A、B、M、C、D 五级，D 为最低级别。（熟悉各个级别的评价标准 P357））

（2）纳税人有下列情形的，不影响其纳税信用评价：

①由于税务机关原因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纳税人未能及时履行纳税义务的。

②非主观故意的计算公式运用错误以及明显的笔误造成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

③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影响纳税信用评价的情形。

4. 结果

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的确定和发布遵循谁评价、谁确定、谁发布的原则。税务机关每年 4 月确定上一年度纳税信用评价

结果，并为纳税人提供自我查询服务。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实行动态调整。纳税人信用评价状态变化时，税务机关可采取适当方式通知、提醒

纳税人。

（四）纳税信用修复

1. 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的企业纳税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在规定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

（1）纳税人发生未按法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税款缴纳、资料备案等事项且已补办的。

（2）未按税务机关处理结论缴纳或者足额缴纳税款、滞纳金和罚款，未构成犯罪，纳税信用级别被直接判为 D级的纳

税人，在税务机关处理结论明确的期限期满后 60 日内足额缴纳、补缴的。

（3）纳税人履行相应法律义务并由税务机关依法解除非正常户状态的。

2.非正常户失信行为纳税信用修复一个纳税年度内只能申请一次。

四、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

【大纲要求】熟悉

（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原则

市(地、州、盟)以上税务局稽查局设立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税务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中心的电话(传真)号码、

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网络检举途径，设立检举接待场所和检举箱。税务机关同时通过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接收税

收违法行为检举。

（二）检举事项的提出与受理

1.检举的提出。

检举人可以实名检举，也可以匿名检举。

2.税务机关应当合理设置检举接待场所。检举接待场所应当与办公区域适当分开，配备使用必要的录音、录像等监控

设施，保证监控设施对接待场所全覆盖并正常运行。

3.检举的受理。

举报中心对接收的检举事项，应当及时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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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法确定被检举对象，或者不能提供税收违法行为线索的。

（2）检举事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以及其他法定途径解决的。

（3）对已经查结的同一检举事项再次检举，没有提供新的有效线索的。

（三）检举事项的处理

1.分级分类处理。

2.举报中心应当在检举事项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分级分类处理，特殊情况除外。

（四）检举人的答复和奖励

1.实名检举人可以要求答复检举事项的处理情况与查处结果。实名检举人要求答复处理情况时，应当配合核对身份；

要求答复查处结果时，应当出示检举时所提供的有效身份证件。举报中心可以视具体情况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答复

实名检举人。

2.检举事项经查证属实，为国家挽回或者减少损失的，按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对实名检举人给予相应

奖励。


